
董事長、董事及監察人等主要管理階層董監酬勞資訊

111 學年度 
薪資(註 1) 1,926,600 

業務執行費用(註 2) 1,126,192 
合計 3,052,792 

註：(1)薪資係指專任董事及監察人支領之總報酬。 
(2)業務執行費係指無給職董事長、董事及監察人支領之出席費及交通費。

董事會支出－出席費及交通費

關係人名稱 111 學年度 
盧志遠 101,776 
許士軍 183,000 
張  珩 110,328 
陳金讓 110,328 
宋文琪 143,552 
劉招明 185,328 
劉安之 108,000 
蕭瑞芬 73,552 
謝明傑 110,328 
合計 1,126,192 


